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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7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2014-015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按产品或

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4年初步统计金额 2013年总金额 

（单位：万元） 总金额（单位：万元） 

销售仪器仪表等物品 华立国际 8000 2930.85 

出租资产 华立集团及子公司 200 154.57 

总   计 8200 3085.42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立集团”）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181号 

法人代表：肖琪经 

注册资本：30,33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国内和国际贸易（涉及许可经营和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证件和许可文

件经营），技术服务，管理咨询，设备租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华立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合并报表未经审

计）：总资产 1,239,261.18 万元、净资产 507,691.75 万元, 归属母公司权益净

资产 196,075.8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369,493.16 万元、净利润 41,730.6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净利润 11,110.48 万元。 

（2）浙江华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立国际”） 

注册地：浙江省余杭区余杭镇直街181号 

法定代表人：肖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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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通讯器材及其零部件的生

产、销售，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煤炭批发经营。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华立国际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合并报表未经审

计）：总资产 43,571.78 万元、净资产-155.88 万元、营业收入 189,031.54 万元、

净利润-5,454.82万元。 

关联关系：华立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华立国际与公司同受华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华立集团）控股，华立集团持有华立国际 69.16%股权。 

2、履约能力分析： 

2014年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交易各

方具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且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设置付款条件，不存在关联方

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3、经初步统计，在合理商业条件下，2014年与华立集团及子公司进行的日

常租赁关联交易预估总额为200万元；与华立国际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估

总额为8,000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

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2、定价原则：国家有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

执行。其中，对华立国际的交易价格系与其他电能表出口代理商一致。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闲置的厂房和办公楼出

租给控股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不仅提高了子公司华立仪表的固

定资产使用率，还增加了公司的营业收入，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华立国际的市场销售

渠道销售仪器仪表、模块及互感器产品，属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交易的进行保证了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无不利影响。 

3、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出租资产行为均为生产经营所必

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该项关



                           董事会                   证券代码：000607 
 

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 

1、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

议案》。关联董事金美星、汪思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他五名董事均一致同

意，通过了该议案。 

2、独立董事辛金国、甘为民、张鹏先生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所

述销售、出租资产行为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所必需的持续性业

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参照市场化原则定价，价格公允、

合理，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华立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表决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在发生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

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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